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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5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调整关联交易预计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调整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

需要的合理预计，有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持续开展。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均根据自

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业务没有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 10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对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类

型和预计发生额进行了预计，关联董事孙俊良、孙志忠、薛海龙回避表决。该议案于

2025年 2月 26日经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 2025年度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与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预计公司与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所属企业及陕西恒源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投资”）所属企业之间将进一步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

额，因此需相应对关联交易预计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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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4月 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公司 2025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孙俊良、孙志忠、薛海龙

回避表决。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赞成票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100%。

前述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获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并经公司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关于调整公司 2025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业务经营所需，遵循了公平交易的市场原则，不存在

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3.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调整公司 2025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4年预计

发生金额

2024年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本公司向

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陕煤集团
陕煤集团所属其他

企业
9,100.00 1,014.32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实际采购量下降。

小计 9,100.00 1,014.32 -

恒源投资
陕西恒源投资集团

电化有限公司
130,000.00 67,155.84

受电石市场下行影响，电

石价格大幅下降，且该公

司电石减产，供应量下降。

小计 130,000.00 67,155.84 -

本公司向

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

品

陕煤集团
陕煤集团所属其他

企业
26,500.00 13,397.62

根据公司销售情况，实际

销售量下降。

小计 26,500.00 13,397.62 -

本公司向

关联人提

供劳务

陕煤集团及其所属其他企业 50.00 26.54 -

小计 50.00 2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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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5年原预

计发生金额

（万元）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万元）

本次预计

采购/销售

增加金额

（万元）

调整后

2025年预

计采购/销
售金额

（万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调整原因

本公司

向关联

人购买

原材料

陕煤

集团

陕煤集

团所属

其他企

业

13,300.00 560.01 4,000.00 17,300.00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

需求，预计业务量

增加。

小计 13,300.00 560.01 4,000.00 17,300.00 - -

恒源

投资

陕西恒

源投资

集团电

化有限

公司

120,000.00 15,024.00 1,000.00 121,000.00 25.00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

需求，预计新增采

购业务。

小计 120,000.00 15,024.00 1,000.00 121,000.00 - -

本公司

向关联

人销售

产品、

商品

陕煤

集团

陕煤集

团所属

其他企

业

16,390.00 1,092.44 8,300.00 24,690.00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

需求，预计业务量

增加。

小计 16,390.00 1,092.44 8,300.00 24,690.00 - -

本公司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陕煤集团及其所

属企业
120.00 2.6 500.00 620.00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

需求，预计业务量

增加。

小计 120.00 2.6 500.00 620.00 - -

合计 149,810.00 16679.05 13,800.00 163,610.00 - -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陕煤集团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7625687785

成立时间：2004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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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西安市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陕西省西安市航

天基地东长安街 636号

法定代表人：张文琪

注册资本：1,018,000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和精细化

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铁路）；机械

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的科研设计；煤田

地质勘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筑；机电设备

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销售；气体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火工、

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其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

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公路运输项目由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

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陕煤集团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国资委。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陕煤集团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7,245.03 亿元，净资产为

2,550.10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4.80%；2024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301.65亿元，实

现净利润 351.09亿元。

公司与陕煤集团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陕煤集团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陕煤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一）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陕煤集团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二）

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恒源投资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恒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67552298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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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1998年 1月 10日

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滨河新区诚信路 3号恒源集团大

厦 20楼

法定代表人：薛海龙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总部管理；煤炭及制品销售；煤炭洗选；炼焦；铁合

金冶炼；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酒店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煤炭开采；房地产开发经营；道

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酒制品生产；牲畜饲养（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恒源投资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孙恒。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恒源投资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692,770.57万元，净资产

为 1,362,903.6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9.49%；2024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775,765.95
万元，实现净利润 254,509.09万元。

公司与恒源投资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恒源投资依法存续且经营正

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恒源投资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孙恒，孙恒为公司董事孙俊良之子，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三款第（四）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自然

人；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第二款第

（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源投资电化”）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恒源投资集团电化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8067588044835

成立时间：2001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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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及主要办公地点：陕西省榆林市榆神工业区神府经济开发区神树塔小区

法定代表人：曹宇鹏

注册资本：300万元

经营范围：焦炭、电石、硅铁、白灰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恒源投资持有恒源投资电化 100%股权。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恒源投资电化经审计总资产为 107,692.72万元，净资产

为 102,847.5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56%；2024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9,616.65万元，

实现净利润-2,466.35万元。

公司与恒源投资电化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恒源投资电化依法存续

且经营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2.关联关系

恒源投资电化为恒源投资所属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陕煤集团及其所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原料、材料和设备、接

受工程劳务和综合服务，与恒源投资及其所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采购原料、

材料。上述各项日常关联交易均依照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以市场价格协商

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陕煤集团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

依据公司与陕煤集团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公司（含公司全资、控股

子公司，下同）与陕煤集团（含陕煤集团所属企业，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除外，

下同）间就生产元素及原料供应、生产辅助服务进行互供，该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公司与陕煤集团相互间的产品和服务包括：1）生产元素及原料供应类：陕

煤集团向公司提供电石、电煤、块煤、焦煤、白灰、与氯碱生产有关的设备及配件、

https://www.qcc.com/firm/95e51a79a6fb4f39e7d3c6db580e2b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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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保用品、信息系统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公司向陕煤集团提供聚氯

乙烯、烧碱、盐酸、次氯酸钠、水泥、煤焦油、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

原料；2）生产辅助服务类：陕煤集团向公司提供运输服务、仓储、维修及保养服务、

委托销售、商品期货经纪服务、建筑工程服务、职工培训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及其它

相关或类似产品及服务。

（2）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定：1）凡

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

导价；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都没

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可按照协议附件所列的定价依据执行；

5）凡采用代购方式购入或销售的，代购方必须具有价格优势，收取的费用不得高于市

场价。

（3）协议有效期为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本协议有效期届

满后，若双方未提出异议的，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延长期限为三年。

（4）协议在如下条件均满足时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

2）双方在本协议上加盖公章；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协议；4）2024
年 1月 1日。

2.公司与恒源投资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

依据公司与恒源投资签署的《产品及服务互供协议》，公司（含公司全资、控股

子公司，下同）与恒源投资（含恒源投资所属企业，下同）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该

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恒源投资与公司相互间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恒源投资向公司提供电石、原煤、

块煤、蒸汽、焦煤、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

公司向恒源投资提供烧碱、盐酸、次氯酸钠、水泥、煤焦油、白灰及其它相关或类似

的生产元素及原料以及相关配套等服务。

（2）本协议项下的各项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须按以下总原则和顺序确定：1）凡

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2）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

导价；3）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招标价）；4）前三者都没

有的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交易原则的，可按照协议附件所列的定价依据执行；

5）凡采用代购方式购入或销售的，代购方必须具有价格优势，收取的费用不得高于市

场价。

（3）协议有效期为自 2024年 1月 1日起至 2026年 12月 31日。本协议有效期届

满后，若双方未提出异议的，本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每次延长期限为三年。

（4）协议在如下条件均满足时生效：1）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

2）双方在本协议上加盖公章；3）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协议；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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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月 1日。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公司 2025 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的

合理预计，有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持续开展。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均根据自愿、平等、

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公司业务没有因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4月 24日


